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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气调节机组》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2021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国标委发[2021]12 号），计划编号

20210716-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项目周期：18 个月；

计划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任务下达后，从 2021 年开始，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成立了以合肥通用机电

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着手标准的起草工作。受新冠疫情影响，

标准的起草工作推进缓慢，除起草组内部的小范围讨论外，仅于 2022 年的 4 月 8 日召开了一次面向

行业的线上研讨会。2022 年 6 月，标准项目被迫申请了延期，但期间起草组已书面向全行业征集了

多轮意见和建议。疫情缓解后，工作组相关人员立即加大了工作力度，进一步确定主要修订内容，

迅速完善了征求意见稿草案。2023 年 2 月 16 日，秘书处组织在合肥召开了第一次线下的大型行业

研讨会，约 80 余位专家代表参会，就标准的型式分类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达成一

致共识。起草组结合会前、会后征集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会议讨论的结果，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023 年 6 月 13～14 日，秘书处组织在广东顺德召开了第二次线下的行业研讨会，就标准的技术细

节等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会后，起草组依据会议结论，开展了一次集中的数据调研，并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最终的修改完善。2023 年 7 月 15 日，形成的正式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提交至冷标委

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标准在结构和内容的编排方面严格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2）本标准作为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调机组的基础标准，应体现其基础通用的性质，在评

价体系的建立上应能引领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调机组未来的走向，展现其在体系中的地位。 

（3）标准修订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应充分反映国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现状，既要

使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符合用户需求，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还要使试验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便于落地实施。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气调节机组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为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或类似场所）内集中放置的电子信息设备提供适宜环境

的空气调节机组。 

3  主要技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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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机械制冷、自然冷却、机械制冷式机房空调、复合制冷型机房空调、回路热管、标准工

况、使用工况、能效系数、部分负荷率、部分负荷全年能效比的定义。 

3.2 型式分类 

从市场调研数据来看，自然冷却技术在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调机组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

此型式分类中增加了按机房空调按产品种类的分类型式，分为三个大类，分别是机械制冷型、复合

制冷型和冷冻水型，其中机械制冷型又分为：风冷式、水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复合制冷型又分为热

管复合式、乙二醇经济冷却器复合式、间接蒸发冷却制冷复合式和其他，冷冻水型又分为盘管式和

水冷热管式。同时考虑到目前数据中心的回风温度向高回风温度方向发展，分类型式中增加了按回

风温度的分类型式，分为标准回风温度型和低回风温度型，考虑到定频机组和变频机组在性能方面

的差异，分类型式中增加了按能力调节特性的分类型式，分为定频型和变频型。 

3.3 工况条件 

根据 4.1 章的型式分类，分别给出了机械制冷型、复合制冷型和冷冻水型的工况条件，与

GB/T19413-2010 标准相比，增加了复合制冷型和冷冻水型中的水冷热管的工况条件。低回风温度型

的机房空调的工况条件基本沿用了GB/T 19413-2010标准中的工况条件，调整了部分试验工况条件，

包括最大运行工况的室外温度调整为 45℃，低温制冷的室外工况条件调整为-15℃，加湿量试验的

室内湿球温度调整为 14℃。 

标准回风温度型的机房空调的名义工况条件经两次会议讨论，确定室内干球温度为 35℃，室内

湿球温度以低回风温度型机房空调回风绝对含湿量不变为主要原则，同时考虑实验室的能力的思路

上设定的，室外温度与低回风温度型机房空调的工况条件保持一致。 

对于低回风温度型机房空调，全年性能系数的工况条件沿用了 GB/T 19413-2010 标准中的工况

条件，高回风温度型机房空调全年性能系数试验的工况条件按上述原则制定，同时增加了机械制冷

型蒸发冷却式机房空调的全年性能系数试验的工况条件，其中室外工况条件的设定参考了 GB/T 

18430.1 标准，室内工况条件与其他类型机房空调一致。 

3.4 全年能效比评价模型 

标准中的原有的全年能效比（AEER）评价模型见下式 

AEER= Ta×EERa+ Tb×EERb+ Tc×EERc+ Td×EERd+ Te×EERe 

式中： 

AEER——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 

EERa～EERe——A～E 工况条件下的能效比； 

Ta～Te——A～E 工况条件下的温度分布系数。 

原有评价模型存在评价模型和全年能效比的概念不契合的问题，全年能效比为全年制冷时从室

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GB/T 19413-2010标准中AEER体现是机房空调在A～E工

况条件下的能效比的加权值之和，因此本次修订更改了AEER的评价模型，即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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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评价模型计算的到的AEER能够体现全年能效比的概念，对数据中心的设计选型以及PUE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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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鉴于GB/T 19413-2010标准中对AEER的测试方法不够完善，本次修订结合机房空调在实际运行

的控制逻辑，完善改了AEER测试方法，要求在B、C、D、E工况条件下机房空调的实测风量应在A

工况条件下实测风量的±5%范围内，静压应与A工况条件下的出风静压一致，在B、C、D、E工况

条件下可开启自然冷却模式。 

鉴于目前有些数据中心机房，实际的装机量达不到满载，设备使用方对机房空调的部分负荷性

能的关注度提高，因此，本次修订引入了部分负荷全年能效比的概念，以契合市场端的需求，其试

验方法与全年能效的试验方法一致。 

考虑到设备使用方对机房空调显热制冷量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引导机房空调的评价方向向显

热制冷量评价的方向发展，本次修订引入了显热能效比、显热全年能效比、部分负荷显热全年能效

比的概念，并给出了显热全年能效比和部分负荷显热全年能效比的试验方法，将其作为资料性附录

在标准中给出。 

对于冷冻水型机房空调，GB/T 19413-2010标准中没有给出能效评价指标，本次修订引入了能效

系数的概念，计算公式见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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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CC—能效系数，单位为瓦每瓦（W/W）； 

sQ —供冷量，单位为瓦（W）； 

P —风机及控制系统功率，单位瓦（W）； 

P —水阻力，单位为帕（Pa）； 

L —水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水泵效率，取 0.65。 

3.5 性能评价方法 

由于数据中心机房内的工作设备不同，其要求的机房内温度有所不同，目前集中在32℃～38℃

之间，选择35℃作为统一的评价基准，作为基准工况，标准中对基准工况的给出统一的评价要求。 

为了满足工程项目要求的温度与基准工况不同时，对机房空调设备性能的评价需求，本次修订

增加了使用工况条件下机房空调的评价方法。 

3.6 评价指标 

在原标准中原有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量、冷风比、冷冻水型机房空调的能效系数、使

用工况性能、空气过滤性能、工作模式切换、控制要求、漂水率、涂层附着力、电镀件耐腐蚀、有

毒有害物质含量指标，同时给出了试验方法。 

在数据调研的基础上，调整了原标准中AEER、噪声、显热比的限定值，限定值根据征求意见阶

段征得的意见再进行进一步调整。 

3.7 噪声测量 

鉴于目前部分机房空调设备会配备两台或多台室外机，GB/T 19413-2010标准中并未对配备多台

室外机的机房空调的噪声测量提供测量方法，本次修订增加了配备两台或多台室外机的机房空调产

品的噪声测量方法。 

3.8 风管尺寸和静压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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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413-2010标准中对风管的规定不够细致，造成行业内风管的尺寸和静压测点位置没有统

一，影响测试数据的一致性，本次修订对对平出风、上出风和下出风机房空调风管尺寸和静压测点

位置做出了统一要求和规定。 

3.9 加湿量测量装置 

GB/T 19413-2010 标准中加湿量测试的增压装置为水泵，测试过程中易造成加湿水箱中的水温不

断升高，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度，本次修订将增加装置变为气压，可避免测试过程中水温升高的问

题。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先进成果，跟进了国家绿色高效等

政策和市场对产品标准的需求，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本次修订重点在于提升标准的基础通用性和科学先进性： 

首先，标准给出了机房空调的基本评价思路，建立统一的评价的基准和平台，使同类产品具有

横向可比性。同时也考虑了工程应用的情况，对使用工况下的性能可以进行评价，以满足使用方的

需求，且以标准正文和资料性附录的型式前瞻性的引入了显热制冷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强

化了机房空调标准族的技术标准体系，为机房空调类产品的标准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GB/T 19413 作为机房空调类产品的基础性标准，本次修订原版标准中规定不明确的试验

方法和测量装置，避免了不同制造商测量方法和使用测量装置之间的不统一，最大程度的保证测量

结果的重复性和复现性，起到了一个基础性标准应发挥的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依托国家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和各起草单位的测试部门，结合各主要生产企业的

出厂检验等过往经验，起草组对标准给出的各试验方法和测量装置均进行了前期的验证。 

2023 年 6 月，冷标委组织就能效指标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和数据验证，向行业部分企业、国家

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收集了部分数据，能效指标、噪声指标的限定值，标准中试验方

法、测量装置及限定值将在意见反馈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行业资源的集聚,大数据中心将在我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有数据

显示,我国数据中心的电费占数据中心运维成本的 60%~70%。随着服务器的加速部署,如何进一步降

低能耗,实现数据中心绿色发展,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由于数据中心的能耗中,冷却系统是最高的部

分，因此高效绿色的冷却方案是目前数据中心节能降耗的研究开发重点之一，而提高机房空调的能

效提高能源效率的基石。 

利用室外低温冷源为室内提供冷量已成为数据中心节能减排的研究热点，也是解决目前数据 

中心高能耗、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次标准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将使用自然冷却技术的

机房空调纳入到标准中，并给出合理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使市场上主要的机房空调产品均有标

准可依，提供一个横向比较的平台，同时，评价方式又不唯一，对于不同于基准工况的使用工况，

给出了通用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同时将显热制冷量的评价引入到标准中，规范行业的同时，又起到

了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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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空调作为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整个制冷空调行业的制造发展水

平。本标准修订完成后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将为机房空调的推广应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为指导和规范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等提供更加科学、先进的标准依据。本标准有利于提升我国

自主产业的技术水平，为我国整个制冷空调行业走出国门提供了更加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在技术细节上主要参照和比较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标准。美标主要是 
AHRI Standard 1361 和 ASHRAE 127，本标准在框架、思路、内容乃至评价方法上没有完全照搬国

外标准，主要还是从国内产业在机房空调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实际需求出发，秉承科学性、先进性、

合理性理念，更好的契合了冷标委在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思路和想法。 
部分试验方法和测量工装参考了 AHRI Standard 1361 和 ASHRAE 127，如标准回风温度型机房空

调的室内回风温度，加湿量试验的工况条件和风管尺寸和静压测点位置。 
本次标准修订完成后，我国的数据中心机房用空气调节机标准不但完全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并

已基本达到与国际水平“并跑”的状态。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在冷冻空调设备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主机类产品标准中的“空气调节机组”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项目在启动之初即调整了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调整为“合肥

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由于后者是前者的全资子公司（同一法人），是其落实各项工作

事务的实体单位，因此项目的牵头单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起草的过程中，标准项目的名称由“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调整为“数

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气调节机组”。首先，在冷标委的技术标准体系中，“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

房用”的相关标准已全部更名为“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其次，由于标准范围中包含了冷冻水

式的产品，而该类产品不符合单元式空调机的定义，故将“单元式”三个字删去。标准名称调整后，

标准化对象并未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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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2 日，在标准的起草阶段，项目申请了延期。主要原因：1）通信设备迭代迅速，

冷却降温技术及设备的发展也是异常迅速，尤其在引入自然冷却方案后，产品应用型式的多样化趋

势非常明显，标准的修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参数的更新，而需要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

标委会近年来陆续推出的相关标准（约十余部）重新对整个机房空调大类产品进行标准体系的重构。 

2）新冠疫情反复，因各地疫情的防控措施日趋严格，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用空气调节机组的现场调

研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标准的编制进程受到极大的影响。3）我标委会同期制定的相关标准还包

括基站空调标准、机柜空调标准以及数据中心专用的冷水机组标准，尤其在与基站空调和机柜空调

的范围界定上，本标准须与这些标准保持协调一致，还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调研分析。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7 月 15 日 


